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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沟县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“加大农村改革力度，激活内生发展动力”

的工作部署，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产权保障，扶沟县自然资源

局结合扶沟县实际情况，开展了扶沟县宅基地使用权和建设用地使用

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，共涉及 14个乡（镇）2个街道办事处，411 个

行政村和居委会。

截止到 2021年 12月 31日，项目已完成权籍调查 404个行政村，

其中 7个行政村未调查（行政新区 4个行政村，桐丘办 3个行政村），

权籍调查数据库已完成。目前各作业标段正在陆续对各村进行公示及

各村户主的电子签名工作，截止目前已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322本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通过对项目的组织管理有效性、

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实施效果等进行全面综合评价，扶沟县农村房屋

不动产登记项目总体得分为 66.55分，该项目评价级别为“中”。

三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是一项民生实事工程，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房

登记工作，先后三次召开专题会议，研判工作进展，协调相关难题，

促进项目顺利开展。通过总结试点村经验和借鉴其他县、市（区）先

进经验，制定了符合扶沟实际的农房登记标准、简化了工作流程。强

化宣传动员，使农户主动参与到农户登记工作中来，调动了广大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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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积极性，并相继解决了一部分群众反映的难题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1．未按照要求制定项目绩效目标

扶沟县自然资源局未提供 2021 年度绩效目标申报表，未开展

2021年绩效评价工作，且 2020年项目绩效自评流于形式，部分设

置的预期产出指标和效果与项目实施不符，未设置指标值。

2．预算编制不科学

项目仅在 2018年申请了 3371万元，未将项目资金在以后工作

年度进行预算细化；对于后期增加的预算，也未按照预算相关的要求

执行预算调整程序。

3．项目资金支付进度缓慢

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县财政已将项目中标金额

29,562,680.00元拨付扶沟县自然资源局专项资金账户，但是，其仅

支付 2,919,289.00元，资金支付进度缓慢。

4．项目未按照工作方案进度及时完工

根据《扶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扶沟县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扶政〔2019〕14号）该项目应该于 2019年底全部完

工，截止到 2021年 12月 31日，该项目仍未完成。

五、改进建议

1．按照政策要求制定项目绩效目标

根据《中共扶沟县委 扶沟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扶发〔2021〕6号）“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‘谁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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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、谁设置目标’的原则，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、政

策及项目绩效目标。绩效目标原则上包括产出、成本，经济效益、社

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绩效指标，应当

内容完整、细化准确、指向明确、合理可行，并通过相应的绩效指标

给予细化、量化。”的要求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设置绩效目标，做

好预算绩效运行监控，并按规定开展绩效自评，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报

县财政局备案。

2．科学合理的编制预算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要求加强预算编制的学习，制定

合理年度工作计划和完成进度，参照合同约定等相关材料编制当年度

合理的预算费用。

3．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

实施单位于服务单位签订合同后，应加强项目支付进度管理，严

格按照合同约定和工作计划编制预算，保障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项目费

用。

4．制定合理的工作方案

对于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影响工作方案正常实施的情况，实

施单位应及时调整项目工作方案，并上报县政府备案。并按照修改或

调整后的方案开展工作，以保证后续项目顺利实施。


